115年新北市度身心障礙模範勞工選拔附件二

參選人受訪暨肖像權使用同意書

本人             同意參加115年度新北市身心障礙模範勞工選拔，並願意參加115年「新北五一勞動節活動」頒獎，以及同意將受訪之言論及照片肖像，無償授權予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用於有關身心障礙就業公益宣廣之用。另在此聲明，本人如不符參選條件資格，無異議放棄參選資格或當選資格；並為因應統計或研究需要，同意新北市政府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，包括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、聯絡方式、學歷、職稱、職業、身分。

    謹致
新北市政府勞工局

                立書同意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址：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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